
2025 年上海大学“微电子博士研究生专项计划”招生简章 

 

上海大学微电子学院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是教育部－上海市部

市合作共建重点内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重点项目。学院前身是 1958

年于嘉定校区成立的半导体物理专业，历经 60 余年发展，目前已形

成本科基础教学和研究生多学科交叉培养的特色。学院集中布局集成

电路及微纳制造学科集群，深度开展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人才培养

模式，通过交叉学科课程教授及创新项目研究实践，培养集成电路领

域高质量人才。 

学院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根据上海集成电路

“一体两翼”布局，服务集成电路产业群，加强集成电路高端领军人

才的培养。为更好地对接科研机构，围绕国家战略进行基础理论与关

键技术攻关，本着优势互补、合作互利、学研共建的原则，上海大学

与科研机构合作启动 2025 年专项计划招生工作，依托“集成电路科

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

“数学”、“电子信息”等学科招收、培养集成电路交叉创新人才。 

具体招生信息如下： 

一、研究方向及招生专业 

1.集成电路制造工程 

面向集成电路和微电子器件微纳制造，围绕以下方面开展学科交

叉研究： 

1.1 先进光刻材料制备与仿真 



发展先进光刻材料制备和仿真技术。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先进光

刻材料设计、制备与表征（高分子材料、有机合成，包括新型的聚合

物材料、单体材料、光化学/光功能材料）、先进光刻材料建模（量子

化学、分子动力学、蒙特卡洛等）、光刻材料数据库和机器学习模型

开发、光刻胶材料反应动力学研究（超快光谱）。 

招生专业：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0805J7）、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080903）、化学（070300）、电子信息（085400） 

1.2 微电子检测、工艺和装备技术 

发展检测和装备技术，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新型光学系统和先进

光学平台的搭建与应用、极端光刻检测新方法、检测装备新技术、先

进光刻工艺仿真（光学仿真、振动仿真）。 

招生专业：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0805J7）、数学（070100）、

电子信息（085400） 

1.3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发展半导体智能制造及机器人技术，纳米电子与光电子器件制备

等。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半导体智能制造与洁净机器人、微纳制造

与表/界面科学（包括大面积微纳制造、微流控芯片技术、原子制造、

集成电路异质集成制造等）。 

招生专业：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080903）、集成电路科学与

工程（0802J7）、电子信息（085400） 

 



2.集成电路设计与设计自动化 

主要研究集成电路系统模型、系统架构、模块结构和电路实现

中的基础科学问题与技术途径，以及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的工具化

实现技术。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集成电路设计基础理论和方法，车

载应用的高端控制芯片，人工智能复杂系统芯片的优化和应用，事

件驱动的视觉智能处理芯片与系统，智能显示驱动芯片与电路设计，

应用于智能微流控生物芯片的 lab-on-chip的电路与系统设计，无

线通信数字基带算法与芯片设计等。 

招生专业：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080903）、集成电路科学

与工程（0802J7）、电子信息（085400） 

3.集成微纳电子与智能传感系统 

3.1 半导体集成微纳器件与系统 

主要研究微电子/光电子器件的基础科学问题和技术，为集成

电路芯片、微机电系统（MEMS）、高分辨半导体显示、生物芯片与

微系统等的设计与制造提供新理论、新材料、新器件和新工艺的理

论基础。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微纳电子基础理论、集成硅光芯片、

MEMS智能传感器、微纳电子与光子融合、生物芯片与信息融合、微

纳器件与材料的表征/建模/仿真技术等。 

招生专业：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080903）、集成电路科学

与工程（0802J7）、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0805J7）、化学（070300）、

电子信息（085400） 



3.2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交叉传感技术 

依托中瑞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发智能传感及液体芯片技术。主

要研究方向包括：半导体智能传感器件设计与制造、微流控芯片技

术、柔性电子、微针诊疗一体化技术、核酸快检芯片技术、智能医

学诊疗技术和装备等。 

招生专业：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080903）、化学（070300）、

智能医学诊疗（0817J9）、电子信息（085400）、化学工程与技术

（新药新材料）（0805J5）、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0805J7） 

二、报名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

（最迟须在入学前毕业或取得硕士学位）； 

4.只能取得硕士学位证书而无毕业证书的考生，报名时必须已

获得硕士学位证书，否则不得报考； 

5.持境外获得的硕士学位证书的报考者，须通过“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认证，报名时须提交认证报告复印件； 

6.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规定； 

7.有至少两名与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相关的教授（或相当专业

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8.现役军人报考，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9.硕士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兴趣，并

具有突出的科研能力，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

优先考虑已经以第一（或除导师以外的第一）作者公开发表与申请

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或取得相应科研成果的考生。 

三、考生报名与材料提交 

1.报名方式、提交材料及资格审查 

本轮招生所有申请报名表、材料采用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请

于 2025 年 5 月 8 日 12:00 前按下述申请材料所列（1）－（11）项

准备相关材料的电子文件，所有材料依次标注序号，打包压缩成 zip

格式文件（压缩文件不超过 30M），并命名为“考生名字+博士报考

专业”，发送至邮箱 smeyz@oa.shu.edu.cn。 

报考材料如下： 

（1）《报考上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专项计划）

（见附件）； 

（2）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及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

学位认证报告）； 

① 考 生 登 录 “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学 生 信 息 网 ”

（https://www.chsi.com.cn），查询学历信息并下载打印本人的学

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如不成功须申请书面认证报告后复印，具

体申请操作 https://www.chsi.com.cn/xlcx/brcxff.jsp； 

② 考 生 登 录 “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学 生 信 息 网 ”

（https://www.chsi.com.cn），查看学位信息并下载打印本人的学 

mailto:发送至邮箱smeyz@oa.shu.edu.cn
https://www.chsi.com.cn/xlcx/brcxff.jsp


位 验 证 报 告 ， 具 体 申 请 操 作 方 法 见 ：

https://www.chsi.com.cn/xlcx/brcxff.jsp； 

③应届硕士毕业生提供学生证复印件及学籍认证报告，考生

可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s://www.chsi.com.cn），

在线申请学籍验证并下载打印学籍认证报告； 

④凡在境外获得学位的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

具的认证报告复印件； 

（3）有效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4）本科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5）硕士成绩单； 

（6）至少两位与报考学科专业领域相关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

术 职 称 的 专 家 ） 的 书 面 推 荐 书

（https://yjszs.shu.edu.cn/wjxz.htm）； 

（7）外语水平成绩证明复印件； 

（8）自我评价和攻博期间的详细研究计划书（不少于 5000字）

（见 https://yjszs.shu.edu.cn/wjxz.htm）； 

（9）硕士学位论文，应届硕士毕业生可提供论文详细摘要和目

录； 

（10）证明本人研究和创新能力的获奖证书复印件； 

（11）科研成果（含发明专利）、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论文或专

著等复印件（论文复印件应包括期刊封面、目录及正文首页，如论

文被 SCI、EI 检索，需提供相应检索证明）。 

https://www.chsi.com.cn/xlcx/brcxff.jsp
https://yjszs.shu.edu.cn/wjxz.htm


四、考核与录取 

1.材料审核 

微电子专项招生领导小组组织成立材料审核小组，对申请人所

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进行择优选择，

确 定 参 加 综 合 考 核 的 考 生 名 单 ， 在 微 电 子 学 院 网 站

（https://sme.shu.edu.cn/）上公布，并报送研究生院备案。 

2．综合考核 

综合考核时间待通知，考核方式为线下面试，地点为上海市嘉定

区城中路 20 号上海大学嘉定校区微电子学院大楼，具体面试时间、

面试安排及入校方式将邮件另行通知。 

专项计划招生领导小组组织成立专家组对考生进行综合考核。综

合考核专家组由至少 5 名责任心强、为人公正、教学科研经验丰富、

学术水平高、外语交流能力强的副高及以上职称人员组成，其中正高

职称不低于 60%。 

综合考核采取面试形式，包括英语 100 分、专业基础 100分、专

业综合 100 分、综合能力 200 分四个部分，满分为 500分。综合考核

专家组将对考生的专业水平、科研能力和培养潜力等综合素质、思想

政治素质和品德等方面进行多元评价，并给出书面评价成绩。 

3.录取 

录取时根据招生计划数，按照总分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录取；总

分相同的，依次按照：1）专业基础 2）专业综合 3）英语综合 



考核最终成绩低于 300 分者不予录取。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不合格者不予录取。面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记录完备，并妥善保存

备查。 

通过综合考核的考生，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

后，由学校统一公示不少于 7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上报上级部门

审核。 

五、其他说明 

1．我校将在考核时对考生的相关证件原件进行审查，如发现弄

虚作假或不符合报考条件者，将不予录取。对在报名或考核中有违规

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及相关规定

严肃处理。 

2.考生在录取前需缴纳报名费 250 元，具体缴纳办法另行通知。 

3．考生入学时须进行体检，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和学校有关规

定执行，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 

4．本专项不接受定向考生报考。 

六、信息公开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21-69982807 

电子信箱：smeyz@oa.shu.edu.cn（仅接收报考材料） 

上海大学研究生院 

2025年 5 月 6 日 


